
□本报记者 李婧

总经理告公司索求最低工资为何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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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
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
少保存两年备查。 因此， 当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
生争议时， 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
举证责任。

然而， 曾经担任公司高管的
杜某在与自己工作的前单位———
北京杰丰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
官司讨要工资时， 却因自己没拿
出充足的证据而被判败诉。

这是为什么呢？ 负责公司运
营的高管起诉公司， 与普通员工
起诉公司有何不同？

案件：
高管诉单位
要北京市最低工资

最近， 曾经是公司高管的杜
某将北京杰丰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起诉到北京市海淀法院。 杜某
称， 2015年9月27日 ， 她被杰丰
睿公司聘任为总经理 ， 工作至
2016年7月31日。 在此期间 ， 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也没有
支付工资。 为此， 杜某曾多次提
出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但是公司
认为她并非普通员工， 薪酬必须
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议后形
成决议。 因此， 双方一直都没签
劳动合同。

由于杰丰睿公司是杜某本人
参与创立的，所以，她没有离开而
是继续工作。 杜某认为杰丰睿公
司 应 该 和 她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并
且 支付工资 ， 工资按照北京市
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即每月1890

元计算。
根据海淀法院的调查， 出生

于1981年的杜某和前夫李某是北
京杰丰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
始人。 2015年，他们找到了投资人
对公司进行注资。 杜某担任总经
理和财务负责人， 一直对公司进
行管理。 2016年底，杜某和李某离
婚。本案诉争期间，杜某前夫李某
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
经理、股东。

诉讼过程中， 单位确实没有
拿出证据证明曾经与杜某签过合
同以及给过工资。 公司一方在诉
讼中表示， 杜某是这家公司主管
财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杜某本人
一直对公司进行管理， 即使存在
其陈述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发工
资 的 情 况 仍 然 应 由 其 本 人 承
担责任。

此外，2016年7月份投资人召
开股东大会决定清查公司财务，
杜某和李某拒绝清查拒绝提供材
料。之后，投资人根据公司对公账
户往来明细账发现， 杜某在2015
年9月至2016年12月份期间以工
资名目及其他名目向其个人银行
卡转账1327217.49元。 至今杜某
没有对此财务做出合理解释。

单位称，杜某作为公司主管，
对于她在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
是否拿到工资的情况， 公司无从
查证， 相关数据应该在杜某本人
手上。

杜某说， 从公司账户转移至
个人账户的款项1327217.49元是
用于公司运营中的人员工资、运
营费用及其他费用， 不包括自己
的工资。

判决：
高管掌握财务信息
因举证不足败诉

海淀法院查明 ， 2015年9月
27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 ， 杜
某担任杰丰睿公司总经理、 财务
负责人、 监事， 负责公司日常工
作。 杜某和李某实际经营管理杰
丰睿公司 ， 双方于 2016年底离
婚。 现杰丰睿公司财务材料和信
息仍由杜某和李某掌握。

法院认为， 杜某作为杰丰睿
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实
际负责公司运营和人员工资发
放， 理应掌握工资具体情况。 杜
某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
间， 以工资、 奖金及其他名义将
杰丰睿公司账户资金转入个人账
户共计1327217.49元， 且未提举
证据证明资金用途和去向， 也没
有进行合理说明， 杰丰睿公司主
张上述款项中存在包括杜某工资
的可能性 。 双方未约定工资标
准， 杜某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基数， 缺乏合理性。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差额一节， 杜某担任杰丰睿公
司总经理， 负责杰丰睿公司管理
运营，负责人事相关工作，签订劳
动合同应属其职责之一。 在诉讼
中， 杜某表示其多次向杰丰睿公
司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但杰丰睿公
司不予签订。可是，杜某对此未提
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法院认为，
其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 海淀法院一审驳回杜
某的诉求。

解读：
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
举证责任不同

海淀法院法官曾竞、 法官助
理董洪辰介绍， 在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处于承担管理责任的一
方， 在掌握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相
关证据和信息上存在优势。 原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规定用人单
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
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的姓名以
及签字， 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十三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
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 并
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因此， 在劳
动争议案件中， 一般情况下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
生争议时， 在两年保存期间内，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杜某与普通劳动者
不同， 其作为用人单位的总经理
和财务负责人， 实际负责用人单
位的运营和人员工资发放， 其本
人代表用人单位理应掌握工资具
体情况， 在其与用人单位发生争
议时， 用人单位 （其他人员） 不
存在掌握上述相关信息的机会，
因此， 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
位极不公平。 同时， 劳动者在诉
争期间以工资、 奖金及其他名义
将用人单位账户大量资金转入个
人账户， 该数额远远超过其要求
的工资数额， 而且杜某也没有拿
出证据证明资金用途， 也没有合
理说明。 因此， 法院对杜某要求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工 资 的 请 求 不
予支持。

《劳动合同法》 对用人单位
应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做
了强制性规定， 同时， 针对用人
单位在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时设立了二倍工资差额的惩
罚性赔偿制度。 之所以规定这一
惩罚条款， 是为了提高书面劳动
合同的签订率， 通过书面劳动合
同的方式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以达到保护劳动者， 防止用人单
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目的。

法官认为， 用人单位在未签
订劳动合同这一事实过程中存在
过错时需担责任。 如果未签订劳
动合同是由于劳动者原因所致，
则用人单位可以免除双倍工资赔
偿的责任。 如果劳动者存在故意
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
况， 用人单位更应免除 “二倍工
资” 的支付责任。

本案中的杜某作为用人单位
的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用人单位
的人事工作，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是其岗位职责， 在此种情况
下， 其未代表公司与自己签订劳
动合同这一情况公司无从得知也
很难避免，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
因在其自身。 从该制度的价值取
向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的多方考量，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
无需向劳动者支付未签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 但是， 在司法
实践中， 如果有证据证明负责人
事管理工作的高管向用人单位提
出签订劳动合同， 但用人单位拒
绝的， 应向劳动者支付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担任高管却没签劳动合同， 且举证责任与普通员工有别

案情介绍：
许某大学刚毕业， 在一家

物业公司担任出纳。 公司与她
签订了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
但是两份都被公司收回了， 当
许某要求自己留一份时， 公司
告知一份是公司的， 另一份需
要放入员工的档案。 许某左思
右想， 感觉手里没有劳动合同
不踏实， 特来天通苑南法律援
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两份合同
都被公司收回， 是否违法？

案情介绍：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

六条规定， 劳动合同由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并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
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劳动
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各执一份。 本法第八十一条规
定，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
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
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
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许某公司如果要放一份到
个人档案， 可以多签一份或者

把属于公司那份放入员工档案
里。 工作人员告知许某： 签订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书面法律凭
证， 是劳动者保障自身权益、
双方处理争议的重要依据， 也
是劳动者工作经历的依据。 签
订劳动合同可以有效地维护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
益。 在合同期内，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都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
同。 如果没有劳动合同， 劳动
者可能会在工资收入、 工作时
间长短、 工作条件等方面与用
人单位发生争议时缺少证据而
遭受损失。

最终， 天通苑工作人员向
许某建议： 可依据法律条例向
单位索取， 单位不给， 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申请
劳动仲裁或者向当地的劳动监
察大队投诉。

昌平区司法局

劳动合同一式两份都被收回
单位的做法合法吗？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案件回放
吉某与齐某于2009年结婚 ，

因感情破裂自2015年开始分居。
期间， 他们的子女由齐某抚养。
吉某起诉离婚时， 妻子当庭列举
了90笔借款， 共计78万余元， 要
求吉某一起承担。 而这些借款均
发生在2015年10月至2018年3月
双方分居期间， 债权人全部系齐
某的亲戚朋友。

经法院核实， 这些借款有77
笔是齐某向其父母借的， 金额53
万余元。 另外13笔是向齐某的亲
戚朋友借的，金额24万余元。齐某
提交了上述借款的银行转账凭
证、借条等证据。其中，有5笔大额
借款系现金支付，没有转账记录。

法官说法
采访中， 审理本案的密云区

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栗茜告诉记
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
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除外。

“由此可知 ， 夫妻一方举
债， 判决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关 键 看 是 否 用 于 夫 妻 共 同 生
活。” 栗茜法官介绍 ， 本案中 ，
齐某所述的用于房屋日常还贷、
办理房屋入住手续， 交纳供暖费
用及办理房屋装修的债务， 虽然
其中还有现金借款， 但法院认为
根据齐某提供的装修合同、 供暖
费发票、 贷款还款记录、 办理入
住手续等证据， 结合双方购买房
屋及房屋已经装修入住的事实，
可以证明这些款项用于双方的日
常消费， 系合理的支出， 故对这
些借款应当予以支持。

对于齐某主张给其父亲看病
借款13万余元， 法院认为， 其曾
经举证从其父母处共借款53万余
元， 说明其父母经济条件良好，
有经济能力负担医疗费用， 而齐
某所述借钱为其父支付医疗费的
主张与其陈述从其父母处借款支
付日常生活费用相互矛盾， 故这
些借款虽有转账记录、 借条等证
据， 但法院不予认定。

对于齐某主张用于日常生活
消费、 抚养孩子所借款项， 法院
认为， 齐某有收入， 吉某亦支付
了孩子的抚养费， 无需通过借款
抚养孩子。 此外， 还有部分支出
非生活必要性支出， 借款数额明
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 再者， 这
些借款均发生于双方分居期间，
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 故对
这部分借款， 法院亦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齐某借款中
有328050.91元用于夫妻双方的
日常消费，系合理的支出，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需双方共同承担。

分居期间妻子借款78万元
丈夫仅承担共同生活费用

前不久， 吉某起诉到密云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妻子齐某离婚。 审理过程中， 齐某当庭举
证向其父母及亲戚借款90笔， 总金额78万余元。 齐某主张这些钱用于养育子女和日常消
费， 要求吉某一起负担该债务。 可是， 吉某表示对这些债务根本不知情。 在此情况下， 吉
某是否要负担这些债务？


